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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食品城西一街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爽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2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20,517,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2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7,382,7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4663%。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134,4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57%。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2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0,356,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01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7,221,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56%。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134,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85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见

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票

数（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表决

结果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7,723,388 86.3830％ 1,300,370 6.3379％

1,493,

450

7.2790％ 通过

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7,723,388 86.3830％ 1,300,370 6.3379％

1,493,

450

7.2790％ 通过

3.00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17,753,388 86.5293％ 955,770 4.6584％

1,808,

050

8.8124％ 通过

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17,682,988 86.1861％ 1,270,370 6.1917％

1,563,

850

7.6221％ 通过

5.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7,723,388 86.3830％ 1,300,370 6.3379％

1,493,

450

7.2790％ 通过

6.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7,715,888 86.3781％ 1,300,370 6.3403％

1,493,

450

7.2817％ 通过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接

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8,060,488 88.0582％ 955,770 4.6601％

1,493,

450

7.2817％ 通过

8.00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8,060,488 88.0582％ 955,770 4.6601％

1,493,

450

7.2817％ 通过

9.00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

薪酬的议案》

17,402,009 84.9441％ 3,084,420 15.0559％ 0 0.0000％ 通过

10.00

《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

度薪酬的议案》

17,432,788 84.9667％ 3,084,420 15.0333％ 0 0.0000％ 通过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18,037,988 87.9164％ 985,770 4.8046％

1,493,

450

7.2790％ 通过

12.00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7,682,988 86.1861％ 2,763,820 13.4707％ 70,400 0.3431％ 通过

（1）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在重庆医药集团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 ）担任总

经理、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张娅女士在长圣医药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长圣医药为公司关联法人。 刘维先生担任长圣医药董事、副总经理。

刘爽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刘爽先生为公

司关联自然人。

基于上述关联关系，关联股东刘群先生、刘爽先生、刘维先生应对议案6、8回避表决（其中刘群先生、刘维

先生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投票）；关联股东刘群先生、刘爽先生应对议案7回避表决（其中刘群先生未出席会

议且未参与投票）；刘爽先生已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刘爽先生持股7,500股。

（2）公司股东刘群先生、刘爽先生、谈宗华先生对议案9回避表决（其中刘群先生未出席会议且未参与投

票）；刘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谈宗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279股。

（3）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反对票数（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弃权票数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7,562,209 86.2752％ 1,300,370 6.3881％ 1,493,450 7.3366％

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7,562,209 86.2752％ 1,300,370 6.3881％ 1,493,450 7.3366％

3.00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17,592,209 86.4226％ 955,770 4.6953％ 1,808,050 8.8821％

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17,521,809 86.0768％ 1,270,370 6.2408％ 1,563,850 7.6825％

5.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7,562,209 86.2752％ 1,300,370 6.3881％ 1,493,450 7.3366％

6.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7,562,209 86.2752％ 1,300,370 6.3881％ 1,493,450 7.3366％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7,906,809 87.9681％ 955,770 4.6953％ 1,493,450 7.3366％

8.00

《关于为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7,906,809 87.9681％ 955,770 4.6953％ 1,493,450 7.3366％

9.00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

的议案》

17,271,609 84.8476％ 3,084,420

15.1524

％

0 0.0000％

10.0

0

《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

的议案》

17,271,609 84.8476％ 3,084,420

15.1524

％

0 0.0000％

11.0

0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

案》

17,876,809 87.8207％ 985,770 4.8426％ 1,493,450 7.3366％

12.0

0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7,521,809 86.0768％ 2,763,820

13.5774

％

70,400 0.3458％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4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先生、聂东先生见证，其出具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

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72� � � � � � � � � �证券简称：ST天圣 公告编号：2024-034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资金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天圣

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圣制药” ）股票交易自2019年6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一、关于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及主要原因

控股股东刘群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预计无法在一个

月内将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公司于2019年6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并分别于2019年7月

5日、2019年8月3日、2019年9月5日、2019年10月9日、2019年11月5日、2019年12月5日、2020年1月7日、2020

年2月5日、2020年3月5日、2020年4月7日、2020年5月7日、2020年6月5日、2020年7月7日、2020年8月5日、

2020年9月5日、2020年10月10日、2020年11月5日、2020年12月5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2月5日、2021年3

月6日、2021年4月8日、2021年5月7日、2021年6月5日、2021年7月6日、2021年8月5日、2021年9月7日、2021年

10月9日、2021年11月5日、2021年12月7日、2022年1月5日、2022年2月8日、2022年3月5日、2022年4月7日、

2022年5月6日、2022年6月7日、2022年7月7日、2022年8月6日、2022年9月6日、2022年10月11日、2022年11月

11日、2022年12月13日、2023年1月13日、2023年2月14日、2023年3月14日、2023年4月14日、2023年5月16日、

2023年6月17日、2023年7月15日、2023年8月15日、2023年9月15日、2023年10月17日、2023年11月17日、2023

年12月19日、2024年1月19日、2024年2月20日、2024年3月20日、2024年4月20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1、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广大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学习和培训，提

高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 公司正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确保及时发现内部控制

缺陷，及时加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化内部审计力度，加强对各业务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的审计，梳

理内控流程，查找流程风险点，评估和分析风险强度，杜绝资金占用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2、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19）渝01刑初68号】

判决：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公司被侵占的人民币9,182.4926万元；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公司被挪用的人民币

3,325万元（其中360万元已归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

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3、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0年4

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暨拟签署〈资产转让协

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刘群以现金和非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公司偿还其所侵占和挪

用的剩余未归还资金共计12,147.492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偿还

占用资金暨拟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4、截至2020年6月16日，刘群占用资金本金已偿还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7日、2020

年5月26日、2020年6月2日、2020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0

年6月30日披露的《关于重庆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5、经公司财务部测算，控股股东刘群占用资金利息为15,512,720.35元。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收到了刘

群偿还资金占用利息15,512,720.35元。截至2021年4月8日，刘群占用资金本金及其利息已全部偿还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偿还占用资金的进展暨占用资金利息归还完毕的公

告》。

6、公司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了本次资金占用的归还情况。 会计师认为

控股股东刘群已经偿还了一审判决占用的全部资金包含利息费用，截至会计师核查意见出具日，最终判决结

果尚存在不确定性，会计师对控股股东刘群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无法提供合理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圣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21〕京会兴核字第65000003号）。

7、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刘群所涉诉讼案件，相关诉讼代表人、辩护人分别于2021年1月4日、2021年7月30

日、2021年10月18日收到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20）渝刑终73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

案四次延长审理期限，共十二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5日、2021年8月2日、2021年10月19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书〉的公告》。

8、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刘群所涉诉讼案件，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公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中止审理。 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披露了《关于

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公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恢复审理。

9、公司于2022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公告》，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裁定，公司及控股股东相关案件发回重审。

10、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2）渝01刑初21

号】判决：责令被告人刘群退赔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侵占的人民币9,182.4926万元（已退还）；责令

被告人刘群退赔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挪用的人民币3,325万元 （已退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2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暨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11、公司于2024年1月获悉控股股东刘群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渝01

刑初21号】中对其个人的判决，已提起上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股

东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刘群所涉诉讼案件处于上诉阶段，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涉诉讼案件的后续情况，并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刘群所涉诉讼案件处于上诉阶段，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控股股东

偿还方案和已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条款存在修改或调整的可能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98� � � �证券简称：大唐电信 公告编号：2024-039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公司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7,874,3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52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欣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冉会娟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500,257 99.9456 374,100 0.054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500,257 99.9456 374,100 0.054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500,257 99.9456 374,100 0.054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01,564 98.9339 533,400 1.066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信科（北京）财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01,564 98.9339 533,400 1.066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660,864 99.2523 374,100 0.747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489,157 99.9440 385,200 0.056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500,257 99.9456 374,100 0.054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 《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9,660,864 99.2523 374,100 0.7477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49,660,864 99.2523 374,100 0.7477 0 0.0000

4

关于公司调整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

的议案

49,501,564 98.9339 533,400 1.0661 0 0.0000

5

关于公司与信科 （北

京）财务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49,501,564 98.9339 533,400 1.0661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

方案的议案

49,660,864 99.2523 374,100 0.747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4、5、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湖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孟扬、唐慧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410� � �证券简称：华胜天成 公告编号：2024-023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北京华胜天成科研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292,7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6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维航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97,645 99.2586 395,100 0.7414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97,645 99.2586 395,100 0.7414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97,645 99.2586 395,100 0.7414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97,645 99.2586 395,100 0.7414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43,645 99.1572 449,100 0.8428 0 0

6、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97,645 99.2586 395,100 0.7414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15,345 99.1041 477,400 0.8959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0,606 94.9187 379,300 4.8780 15,800 0.203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最高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31,245 99.1340 445,700 0.8363 15,800 0.029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43,645 99.1572 449,100 0.8428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43,645 99.1572 449,100 0.8428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43,645 99.1572 449,100 0.8428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2,843,645 99.1572 449,100 0.8428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7,326,

606

94.2243

449,

100

5.7757 0 0

8

《关于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7,380,

606

94.9187

379,

300

4.8780 15,800 0.20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2、议案5、议案8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

公司关联股东王维航先生、申龙哲先生已对议案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战梦璐律师 李露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718� � � �证券简称：唯赛勃 公告编号：2024-025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30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718 唯赛勃 2024/5/24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唯赛勃环保材料控股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4年4月2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60.79%股份的股东唯赛勃环保材

料控股有限公司，在2024年5月16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4年5月16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唯赛勃环保材料控股有限公

司提交的《关于提请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增加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唯赛勃环保材料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60.79%的股份，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该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

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和内容等均符合相关规定。

现将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4年

4月27日和2024年5月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4年4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3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899号公司2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4年5月30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4年5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

《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应选监事（1）人

10.01 提名崔小维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4、5、6、7、8、9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予以披露。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24年5月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予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

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10.01

提名崔小维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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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暨补选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辞职的情况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王为民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王为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王为民先

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王为民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王为民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监事

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公司新任监事就任前，王为民先生将继续履行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责。

王为民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监事会对王为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二、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监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崔小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崔小维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89年7月至2001年7月，任北京第三

制药厂车间调度员，2001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销售员、销售经理，现任公司销售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小维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上海静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06%。 崔小维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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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

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程序，

同意本次会议各项提案及最终决议的有效性，不会因豁免监事会提前通知的程序而受到任何影响。 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为民先生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参会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主席王为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鉴于王为民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

监事并经监事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会主席之前，王为民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责。 公司监事会

对王为民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控股股东唯赛勃环保材料控股有限公司提名，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崔小维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崔小维先生具备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资格和任职条件。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崔小维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监事辞职暨补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及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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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后，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由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山东省国资委。

● 本次变动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之情

形，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一、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概述

2022年6月15日，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风光” ）收到间接控股股东山

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能源” ）《关于无偿划转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新风光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的通知》， 山东能源拟将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风光5,352.96万股股份

（占新风光总股本的38.25%）无偿划转至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能源新能源” ），划

转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2023年11月3日，公司再次收到山东能源《关于无偿划转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经山东能源董事会研究，决定将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352.96万股

股份（占新风光总股本的38.25%）无偿划转至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划转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 划转

完成后，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股股东由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由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请接到通知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办理划转手续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2年6月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决策的拟将上述股份划转至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

公司项目予以终止，不再实施。

本次划入方由山东能源新能源变更为山东能源的原因系出于进一步优化山东能源内部产权关系， 压缩

管理层级，提高决策效率的考虑。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股份：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

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该规定之情形，山东能源可以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近日，山东能源与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内部决策流程，并于2024年5月15日签订了《新风光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无偿划转协议》）。

三、《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划出方：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

划入方：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划转的标的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为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新风光38.25%的股份。

3、本次无偿划转的基准日

本次无偿划转的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双方以基准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报告）为依据进行账务

处理。 标的股份对应的自基准日（含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损益，由划入方享受或承担。

4、协议生效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并以最后取得本条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的当

日、或被双方另行书面豁免之日为生效日：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次无偿划转经双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3）本次无偿划转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程序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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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西安市莲湖区西二环南段28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26,772,6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80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赵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郑高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谢庆峰先生、马玎先生、余明星先生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3,526,465,039 99.9912 303,800 0.0086 3,8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3,526,465,039 99.9912 303,800 0.0086 3,8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526,280,539 99.9860 488,300 0.0138 3,8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526,511,539 99.9925 257,300 0.0072 3,800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526,464,839 99.9912 304,000 0.0086 3,8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063,699 54.6233 44,908,103 45.3729 3,800 0.003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开展外汇金融衍生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526,464,839 99.9912 304,000 0.0086 3,8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拟与西电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业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063,899 54.6235 44,907,903 45.3727 3,800 0.0038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522,753,639 99.8860 303,800 0.0086 3,715,200 0.1054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526,464,839 99.9912 303,800 0.0086 4,000 0.0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刘克民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522,792,254 99.887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427,797,0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98,714,502 99.7361 257,300 0.2599 3,800 0.004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57,060,702 99.8580 77,300 0.1352 3,800 0.0068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41,653,800 99.5697 180,000 0.4303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 2023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98,714,502 99.7361 257,300 0.2599 3,800 0.0040

6

关于调整 2024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54,063,699 54.6233 44,908,103 45.3729 3,800 0.0038

8

关于拟与西电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业务服务协议的

议案

54,063,899 54.6235 44,907,903 45.3727 3,800 0.0038

9

关于聘请 2024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94,956,602 95.9394 303,800 0.3069 3,715,200 3.7537

10

关于聘请 2024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98,667,802 99.6890 303,800 0.3069 4,000 0.0041

11

选举刘克民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4,995,217 95.9784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关于调整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8：关于拟与西电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

融业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GE� SMALLWORLD（SINGAPORE）PTE�

LTD.对上述两项议案予以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敏、陈诗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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